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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穆虹嵐
電話：3946001#6042
電子信箱：wlsha18@email.wlsh.tyc.edu.
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500220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5002203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課程發展與精緻教學中心（以下簡稱課發中心）

辦理「數學科跨校課程發展社群」工作坊一案，敬邀貴校

教師參加，並請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學年度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推動落實新課綱課程發展，爰建立跨縣市各高中數學領

域策略聯盟，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，增進教師專業知

能，規劃辦理旨揭共同備課與增能工作坊。

三、旨揭活動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從不同表徵連結轉換來看大考題

１、時間：115年4月8日（星期三）13時30分至17時30

分。

２、講師：本市楊梅高中許技江老師。

３、地點：本市楊梅高中蘊慧樓2樓第一會議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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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數學選修課分享

１、時間：115年4月29日（星期三）13時30分至17時30

分。

２、講師：本市桃園高中陳世傑老師。

３、地點：本市南崁高中演藝大樓3樓AI教室。

(三)以上兩場次均可挑選報名，報名教師請填寫Google表

單：https://forms.gle/8k7FfeuaDJie6n5P6。

四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教師參加旨揭工作坊期間，經學校同意

後核予公（差）假，並依本局110年2月1日桃教高字第

1100009361 號函檢送之「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公（差）

假派代需求核定項目一覽表」所列之事由，由學校本權責

逕核予所屬教師課務派代。國、私學校請本權責核予參加

教師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。

五、如有其他事宜，請洽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數學社群行政助理南崁高中劉凱文老師，電話：(03)

3525580分機227，信箱：t6109@nksh.tyc.edu.tw。

(二)南崁高中黃茄峰輔導員，電話：(03)3525580分機324，

信箱：t1054@nksh.tyc.edu.tw。

(三)楊梅高中魏燕貞輔導員，電話：(03)4789618分機1341，

信箱：chen@ymhs.tyc.edu.tw。

(四)大園國際高中盧韻尹輔導員，電話:(03)3813001分機

330。信箱：joannelu@dysh.tyc.edu.tw。

六、檢附114學年度第2學期本市課發中心數學科跨校課程發展

社群實踐暨教師增能與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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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本市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0


